行政复议决定书

山政复决字〔2025〕41号

申请人：李xx
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李学军，局长
申请人复议请求：
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4月30日做出的不予立案行政行为、确认行政违法并责令限期改正，书面告知申请人处理结果。
申请人称：

申请人本人于2025年4月22日在美团APP预定了“焦作市山阳区xx旅馆”，消费金额为94元，登记入住后发现该酒店提供沐浴露、洗发水与国家相关网站备案不一致，本人在国家化妆品监管网站查询，该洗发水沐浴露备案只有20kg的包装，而商家所提供的与备案不一致。（具体见附件本人投诉举报履职申请书）。申请人通过向被申请人邮寄投诉举报信反应该问题，被申请人2025年4月30日做出不立案的行政行为（具体见附件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举报不予立案告知书）。

申请人认为，《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42条规定：“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在经营中使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的，应当履行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经营者义务”。宾馆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应履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规定的经营者的进货查验义务、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的义务、定期检查并及时处理变质或过期化妆品的义务等，其中还有一个义务：提供的化妆品应符合最小销售单元标签的规定（《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41条第2款）。这一义务源自《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35条第1款“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标签。标签应当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国家标准，内容真实、完整、准确。”还有《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35条第1款“化妆品的最小销售单元应当有中文标签。标签内容应当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资料中产品标签样稿一致。”国家药监局化妆品监管司《化妆品生产经营常见问题解答（一）》作了进一步明确解释：“问题六：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是否可以配制、灌装化妆品？答：美容美发机构、宾馆等在经营中使用化妆品或者为消费者提供化妆品的，应当依法履行《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以及《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化妆品经营者义务，其为消费者提供的化妆品应当符合最小销售单元标签的规定。按照《化妆品生产经营监督管理办法》规定，配制、填充、灌装化妆品内容物，应当取得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美容美发机构等不得自行配制化妆品，也不得擅自填充、灌装化妆品内容物，但依照化妆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中使用方法，现场调配化妆品给消费者使用的情形除外。宾馆、洗浴中心、婚纱影楼、月子中心等为消费者提供的化妆品应当有符合规定的产品标签，标签应当标注产品名称、特殊化妆品注册证编号，注册人、备案人、受托生产企业的名称、地址，化妆品生产许可证编号，产品执行的标准编号，全成分，净含量，使用期限、使用方法以及必要的安全警示，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规定应当标注的其他内容。”

据《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第61条第1款第5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并可以没收专门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原料、包装材料、工具、设备等物品；违法生产经营的化妆品货值金额不足1万元的，并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3倍以上10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由备案部门取消备案或者由原发证部门吊销化妆品许可证件，对违法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其上一年度从本单位取得收入的1倍以上2倍以下罚款，5年内禁止其从事化妆品生产经营活动：（五）生产经营标签不符合本条例规定的化妆品。”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对违法事实认定不清的行为，违反了《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一条规定。

综上，被申请人存在事实认定不清、渎职、包庇不作为的问题。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不作为的行为，提出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称：

答复人已履行法定职责，尽到了调查取证的责任。答复人于2025年4月27日收到被答复人投诉举报在美团APP上预定“xx旅馆”酒店，入住后发现该酒店提供沐浴露、洗发水标签未标示净含量、备案号不符问题。我局执法人员经现场调查调取了被投诉举报者的营业执照、进货手续，酒店情况说明。被举报的洗发水、沐浴露系酒店购买大容量商品后再次进行分装，大容量包装的洗发水、沐浴露商品标签符合标准，生产商家资质齐全，现场的化妆品无安全问题。现场要求该酒店改正大桶灌装行为。经查询备案信息显示已注销（24年5月27日），但根据国家药监局2022年4月8日在官网发布的公告《化妆品监督管理常见问题解答（四）》，写明“主动注销的产品，如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备案信息注销前已上市的相关产品，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因此，备案人将化妆品备案进行注销后，对应的产品还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且酒店在商品有效期内已停止使用（27年2月27日）。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我局决定不予立案。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决定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

综上，答复人作出的不予立案决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申请人提出的行政复议请求没有依据，请求山阳区政府驳回申请人的复议请求。

经审理查明：

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7日收到申请人投诉举报在美团APP上预定“xx旅馆”酒店，入住后发现该酒店提供沐浴露、洗发水标签未标示净含量、备案号不符问题。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9日现场调查，被举报的洗发水、沐浴露系酒店购买大容量商品后再次进行分装，大容量包装的洗发水、沐浴露生产商为汕头市柏嘉日化实业有限公司，商品标签符合标准，生产商家资质齐全，现场的化妆品无安全问题。经查询备案信息显示已注销（24年5月27日），但根据国家药监局2022年4月8日在官网发布的公告《化妆品监督管理常见问题解答（四）》，写明“主动注销的产品，如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备案信息注销前已上市的相关产品，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因此，备案人将化妆品备案进行注销后，对应的产品还可以继续销售至保质期结束，且酒店在商品有效期内已停止使用（27年2月27日）。同时，被申请人现场要求该酒店改正洗发水、沐浴露大桶灌装行为。根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被申请人作出不予立案决定。

以上事实有现场笔录、营业执照、生产单位化妆品生产许可证、检验报告、现场整改情况、情况说明、不予立案审批表等为证。
本机关认为：

案涉洗发水、沐浴露系酒店购买大容量商品后再次进行分装，大容量包装的洗发水、沐浴露商品标签符合标准，生产商家资质齐全，化妆品无安全问题，商品在保质期限内，具有检测报告且质量检测合格。大容量包装的洗发水、沐浴露经查询备案信息显示已注销，但根据国家药监局2022年4月8日在官网发布的公告《化妆品监督管理常见问题解答（四）》，写明“主动注销的产品，如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形，备案信息注销前已上市的相关产品，可以销售至保质期结束”。对于洗发水、沐浴露大桶灌装行为，案涉酒店立即采取整改措施，将封装的洗发水、沐浴露全部撤掉。案涉酒店大桶灌装行为属于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故被申请人依据《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举报不予立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依据正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维持被申请人山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的决定。
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4日


